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盧女士 :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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葛珮帆議員有關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簽發機制的來信  

 多謝你於 2017 年 7 月 13 日就上述事宜的來函，本局現回覆

如下。  

 政府因應本港的交通情況，於駕駛訓練方面採用“雙軌制”

的做法，即一方面設立指定駕駛學校，鼓勵在公用道路以外的地方提

供駕駛訓練，減輕對公用道路造成的擠塞；另一方面，在不會加劇交

通擠塞或引起道路安全問題的前提下，維持私人駕駛教師的合適數量，

在公用道路上提供駕駛訓練。  

 根據“雙軌制”政策，運輸署會定期檢討是否需要簽發新的私人

駕駛教師執照。在作出決定時，運輸署署長 (署長 )須考慮香港法例第

374B 章《道路交通 (駕駛執照 )規例》第 21A 條訂明的因素如下 :  

(a) 當時的交通運輸情況；  

(b) 當其時採取的駕駛訓練政策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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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學習駕駛人士在該汽車組別方面 1對接受私人駕駛教師的駕

駛訓練的需求。  

 

 根據上述第 21A 條的規定，署長如擬簽發新的私人駕駛教師

執照，必須刊登公告邀請公眾人士提出申請。如署長接獲的申請總數

超過擬發出的執照數目，署長可安排以抽籤決定該等申請及其獲處理

的次序。運輸署會按抽籤結果所定的次序，邀請合資格的申請人士參

加由運輸署舉行的駕駛教師考試。署長無權向個別人士或特定團體以

直接或優先方式簽發私人駕駛教師執照。  

 

 運輸署一直與駕駛教師業界保持溝通，以檢視上述的簽發機

制。因應部分駕駛敎師團體對私人駕駛敎師執照的簽發機制的關注，

運輸署在 2013/2014 年提出九個發牌方案（見附件），並表明對所有方

案持開放態度，以及進行了廣泛諮詢。然而，對於應否和如何改變現

行的簽發機制，各持份者並未能達成共識。另一方面，當時私人駕駛

教師業界普遍認為應維持三個私人駕駛教師組別的基準，並希望運輸

署盡快恢復簽發新私人駕駛教師執照，以應付市場需求。有見及此，政

府認為適宜沿用現行機制，而該機制其實是依據駕駛教師業界在 1999
年的共識而訂定並行之已久。政府已在 2014 年 3 月向立法會交通事

務委員會匯報檢討結果。  

 至於有意見指現時簽發機制（其中以抽籤形式決定處理申請

的次序）會導致私人駕駛教師的質素參差不齊，或導致學習駕駛人士

質素下降，運輸署表示雖然每個申請所獲得處理的先後次序是以抽籤

形式決定，但運輸署會透過嚴格的考核程序，包括筆試及路試方面（路

試部分亦包括有關基本駕駛知識的口試和評述駕駛項目），以劃一的

準則評核每位符合申請資格的申請者，確保通過考核的人必要達到成

為私人駕駛教師所需的水平。私人駕駛教師執照考試的要求比一般駕

駛執照考試的要求更高和更嚴格，因此運輸署不同意有關抽籤安排會

令私人駕駛教師質素下降或不達標。   

 正如上文所述，運輸署一直就駕駛敎師簽發機制事宜與駕駛

教師業界保持溝通。運輸署已於 2016 年年底開始就是否有需要簽發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第一組別：私家車及輕型貨車；  

第二組別：公共小巴、私家小巴、公共巴士及私家巴士；  
第三組別：中型貨車、重型貨車及掛接式車輛。  

 



新的私人駕駛教師執照展開了新一輪檢討，預計於 2017 年下旬完成

並就檢討結果諮詢業界等持份者。  

 
 
 
         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 
            (  謝亦晴            代行 )  

 
副本送：  

 

運輸署 (經辦人 :  尹柏恩先生 )  
2017 年 8 月 15 日   



 
附件  

 

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簽發機制的建議方案  

 

方案  方案內容  

一  
維持現狀 (即現行的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簽發制度及三個

組別的基準皆不改變 )。  

二  

維持基準；並將新發出的私人駕駛教師執照平均分配予

( i)其他組別的私人駕駛教師； (i i)現職和前任受限制駕

駛教師；以及 ( i ii)公眾人士。  

二 (A) 

與方案二相似，但將私人駕駛教師和受限制駕駛教師合

為一組，而新發出的私人駕駛教師執照，會平均分配予

( i)駕駛教師 (包括其他組別的私人駕駛教師，以及現職

和前任受限制駕駛教師 )；以及 (i i)公眾人士。  

三  

維持基準；新發出的私人駕駛教師執照將平均分配予 ( i)

其他組別的私人駕駛教師；以及 ( i i)現職和前任受限制

駕駛教師。處理上述兩類人士的申請後，如任何組別仍

有執照餘額，便會邀請公眾人士提出申請。  

三 (A) 
與方案三相似，但將私人駕駛教師和受限制駕駛教師合

為一組。  

四  
維持基準；新發出的私人駕駛教師執照只會發給現職和

前任受限制駕駛教師。  

五  

維持基準；是次檢討後新發出的私人駕駛教師執照會平

均分配予 (i)其他組別的私人駕駛教師；以及 ( i i)現職和

前任受限制駕駛教師。下一次進行兩年一度的檢討時，

所有擬發出的新私人駕駛教師執照則會全數分配予公

眾人士。其後按此循環安排，分配新私人駕駛教師執照。 

五 (A) 
與方案五相似，但將私人駕駛教師和受限制駕駛教師合

為一組。  

六  

維持私人駕駛教師現有的分組方式，但取消各個組別的

基準 (即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的數目不限 )。有興趣及符合

資格的人士，可隨時申請私人駕駛教師執照。  

 

 


